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移交清冊
卸任（單位、職稱、姓名）茲將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交卸日任內經管事項，分別造具下列各項清冊，移交新任（職稱、姓名）接收。
一、業務工作項目

	編號
	內容
	備註

	1
	０００分層負責明細表
	

	2
	０００辦事細則
	

	3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附註：清冊可依需要延伸。

二、印章戳記清冊(如單位戳章)
	編號
	印    文
	數量
	備註

	1
	(印章請蓋於此處)
	1
	

	2
	
	
	


附註：

1.章戳、案卷表冊、參考書籍，可分頁缮造，如無則填寫「無」。

2.清冊可依需要延伸。

三、保管鑰匙清冊

	編號
	鑰匙用途
	數量
	備註

	1
	０００辦公室門鑰匙
	1
	

	2
	０００保全卡
	1
	

	3
	公文櫃鑰匙
	4
	

	4
	
	
	

	
	
	
	


附註：清冊可依需要延伸。

四、經費移交清冊

	編號
	名稱
	金額
	用途
	備註

	1
	公基金(如明細表)
	15,200
	公務用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附註：清冊可依需要延伸，如無則填寫「無」。。

五、財產清冊

	編號
	名稱
	單位
	數量
	備註

	1
	桌上型電腦(含主機、螢幕)
	台
	1
	

	2
	檔案櫃
	個
	2
	

	3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附註：清冊可依需要延伸。

六、檔案清冊(含電子檔案)

	編號
	檔案名稱
	冊數
	放置

位置
	備註

	1
	000-000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
	6
	檔案櫃
	

	2
	000-000學年度招生工作報告書
	11
	檔案櫃
	

	3
	０００計畫電子檔
	1
	存於電腦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附註：清冊可依需要延伸。

七、待辦業務

	編號
	內容
	執行

日期
	預定

完成日
	處理情形

	1
	０００辦法待修正
	000.00
	000.00
	待提校務會議修正

	2
	０００計畫申請書
	000.00
	000.00
	預計０月申請

	3
	００計畫預計０月教育部實地訪視
	000.00
	000.00
	預計０月召開協調會

	4
	獎補助款-辦理研討會
	000.00
	000.00
	已編列預算，演講者洽詢中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附註：清冊可依需要延伸。
八、其他  (如爭議未決案件、經驗傳承與重要提示說明事項)

	編號
	內容
	備註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附註：清冊可依需要延伸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卸任人員依規辦理移交，並於離職日前完成移交手續。
二、各級職務(含教師兼任職務)異動時，移交人須填列移交清冊，一式三份。
三、院長、人事室主任、會計主任職務移交由主任秘書監交；其餘一級行政單位主管職務由人事室主任監交；系主任職務由院長監交；副系主任職務由系主任監交；二級主管職務由一級主管監交。移交清冊核章後，新、卸任主管及人事室各留存1份。
四、各單位承辦人員職務移交，由直屬(單位)主管監交，移交清冊核章後，由新、卸任人員及所屬單位各留存1份。
五、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加列。
移交人(卸任)：
接交人(新任)：
監交人：
中　　　華　　　民　　　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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